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扬州大学艺术硕士（艺术设计）培养方案 

学科代码“135108” 

一、培养目标  

艺术硕士（艺术设计）硕士旨在培养具有系统的专业知识和高水平艺术设计技能的

高层次、应用型专门人才。要求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，具有良好的专业素质和职业

道德，能够积极服务于社会建设，为促进设计文化产业的发展做出贡献。能够运用文史

哲知识，对地域文化进行调研与梳理,并在现代设计实践中加以传承与创新。同时能够

运用一门外语，在本专业领域进行对外交流。 

二、培养方向 

（一）视觉传达设计方向 

主要侧重于设计艺术理论与实践语言研究，以视觉信息传达为主导，强调设计的系

统性、文化性。掌握国内外前瞻性理论和学术成果，运用现代技术和工具进行调研与检

索，在学科基础的前提下形成个人专题研究方向，具备独立从事视觉传达设计、研究及

教学的能力。同时重视扬州地域文脉和文化产业的开发，建立人才培养的特色。 

（二）环境艺术设计方向 

主要侧重设计艺术理论与室内、景观、建筑艺术的设计与研究，强调设计的系统性

与文化性。培养前瞻性的设计理念，具备一定的跨学科认知能力。能够运用文献检索、

调查与统计等设计艺术学方法，在国内外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形成个人专题研究方向，具

备独立从事环境设计研究、教学、项目设计的能力。同时重视扬州地域文脉和环境资源

的开发，建立人才培养的特色。 

三、招生对象  

具有国民教育序列大学本科学历（或本科同等学力）人员。  

四、学习方式及年限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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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采用全日制学习方式，研究生在校学习年限一般为 3年。 

（二）研究生一般不延长学习年限，如确需延长学习年限，需由研究生本人提出申

请，填写《扬州大学博（硕）士研究生延期毕业申请表》，经导师和院系主管研究生负

责人同意，报研究生院审批。 

（三）研究生申请延长学习年限，不能超过学校规定的最长学习年限；研究生在延

长学习年限期间，不享受奖学金。 

五、培养方式 

培养过程应突出专业特点，以专题设计与研究为基础，兼顾理论研究能力的培养。

采用理论讲授、方案设计、专业实践相结合的培养方式。 

（一）实行导师负责制及导师指导与集体培养相结合的方式。 

（二）实行课堂教学和基地实训相结合的方式，建立研究生校企合作站，探索“双

导师”制的有效途径。 

（三）强化课程的课题性特征，将单元式“课程制教学”，转变为专题式“课题制

教学”，培养其理论研究与实践能力。 

（四）课程的考评，按照专业特点和培养思路，进行合理化考核，考核方式分为考

试与考查。 

（五）制定奖学金评定工作量化细则，实行学分制，按照学习情况、科研工作、综

合表现三项分值相加，择优奖励。 

六、课程设置 

艺术硕士（艺术设计）领域课程与实践环节总学分为 52 学分，其中实践类课程与

环节占 60%以上,具体课程学分设置如下：公共课 8学分；专业必修课程与专业实践环节

共计 36 学分；学术研讨与学术报告 2学分；选修课程 6学分。 

七、艺术硕士（艺术设计）课程设置与学分表 

课程类别 课程编号 课 程 名 称 学时 学分 
开课 

学期 

考核 

方式 
备注 

公共 

基础课 

M999Z00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 32 2 1 考试 
学位 

课程 
M999Z002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 16 1 2 考试 

M999Z004 英  语 48 3 1 考试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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M999Z019 艺术原理 32 2 1 考试 

公共基础课总计 8学分 

专 

业 

必 

修 

课 

学科 

基础

课 

M026Z333 设计艺术学方法研究 32 2 1 考查 

学 

位 

课 

程 

M026Z334 经典设计论著解读 32 2 2—5 考查 

M026Z335 中外设计史专题研究 32 2 2 考试 

M026Z336 扬州文化可视化设计专题 64 4 4 考查 

学科基础课共计 10学分 

学科

方向

课（视

觉传

达设

计方

向） 

M026Z337 字体设计研习 32 2 1 考查 

M026Z338 广告设计与研究 48 3 1 考查 

M026Z339 包装设计专题 48 3 2 考查 

M026Z159 书籍装帧设计专题 48 3 2 考查 

M026Z340 品牌设计与研究 80 5 3 考查 

M026Z343 设计考察 6 周 6 2、4 考查 

M026Z342 艺术实践 4 周 4 3 考查 

共计 26 学分(视觉传达) 

学科

方向

课（环

境艺

术设

计方

向） 

M026Z344 室内设计与研究 48 3 1 考查 

M026Z345 景观设计与研究 48 3 1 考查 

M026Z346 建筑符号学研究 32 2 2 考查 

M026Z347 建筑艺术设计专题 48 3 2 考查 

M026Z348 公共空间与导视系统设计 80 5 3 考查 

M026Z343 设计考察 6 周 6 2、4 考查 

M026Z342 艺术实践 4 周 4 3 考查 

共计 26 学分(环境设计) 

专业必修课总计 36学分 

选修

课程

(可

跨领

域选

修) 

专 

业 

选 

修 

课 

M026Z322 论文写作（必选） 32 2 

1-5 

考查 

非 

学 

位 

课 

程 

M026Z349 文献检索与数据量化 16 1 考查 

M026Z350 设计创意与方法 32 2 考查 

M026Z351 室内陈设艺术专题 16 1 考查 

M026Z352 展示设计专题 32 2 考查 

M026Z353 环境设计美学 32 2 考查 

M026Z354 景观生态学 32 2 考查 

M026Z355 公共艺术设计专题 32 2 考查 

M026Z357 材料与工程构造 32 2 考查 

M026Z356 传统装饰纹样学研习* 32 2 考查 

一 

般 

选 

修 

课 

M026Z321 民间美术概论* 32 2 考查 

M026X02

2 
扬州八怪专题* 32 2 考查 

M006Z043 数字媒体技术应用◇ 32 2 考查 

M025Z060 中外经典歌剧唱段专题◇ 32 2 考查 

选修课程不少于 6学分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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毕业环节 

M026S030 学术研讨和学术报告 
﹥10

次 
2 1-6 考查   

M026Z327 中期作品汇报展 
见细

则 
0 4 考查   

M026Z358 工作室联展 
见细

则 
0 5 考查   

M026Z329 毕业作品汇报展 
见细

则 
0 6 考查   

M026Z330 学位论文 
≥1

万字 
0 6 考查   

总计 52 学分 

备注:标注*的课程，是跨美术学专业的选修课。 

标注◇的课程，是跨学院的选修课程。 

标注* ◇ 的选修课，具体实施时，遵照其他专业领域课程的增补进行微调。 

八、毕业考核 

艺术硕士（艺术设计）专业学位研究生在修满规定学分后，须参加毕业考核，以专

业能力展示和学位论文答辩作为学位申请的重要依据。专业能力展示体现申请人的专业

技能水平，学位论文答辩体现申请人对某课题领域的理论研究和设计实践能力，及综合

阐述能力。 

艺术硕士(艺术设计)专业学位申请者，在修完规定课程和获得规定学分后，须完成

专业能力展示和学位论文等毕业环节。专业能力展示和学位论文答辩须公开进行，达到

合格水平后方可毕业并授予学位。 

（一）专业能力展示要求 

1.总体要求 

艺术硕士(艺术设计)专业学位申请人在读期间，应分阶段举办至少三次专业展示，

即中期作品汇报展、工作室联展和毕业作品汇报展。作品应为原创设计或实践项目，选

题兼顾学术性、创新性、实效性，具备一定的研究价值与意义，方案过程应论证清晰，

表达完整。 

2.具体要求 

艺术硕士(艺术设计)的专业学位申请人，在读期间应举办中期作品汇报展、工作室

联展、毕业作品汇报展等不少于三次的专业展示活动,并按比例计入专业能力成绩。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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品展应全面体现申请人的专题研究能力和综合艺术修养。 

（1）中期作品汇报展：是入学以来的成果展示，分为方案类或概念类，可以是毕

业设计专题的初步设想与研究，也可以是艺术考察形成的专题设计作品，或艺术实践中

的实际项目，要求体现个人关于某一专题的系统思考与理论探索。展览一般安排在第四

学期的 4-5 月完成。 

（2）工作室联展：是学生通过设计开题，经导师指导，在深入研究、深化后完成

的系列作品和衍生品，作品必须具有明确的专题研究核心，设计语言成熟、系统，要求

达到艺术硕士专业的毕业设计水准。展览须在第五学期内全部完成，由各导师工作室联

合举办。 

（3）毕业作品汇报展：是学生在研究、深化和工作室联展的基础上，由导师组评

议选择的优秀作品，参与学院毕业作品汇报展。展览一般在第六学期 4-5 月份内进行。 

（4）以上详细要求见具体实施细则。专业能力展示考核成绩构成比例：中期作品

汇报展占 30%，工作室联展占 40%，毕业作品汇报展占 30%。 

(二)学位论文要求 

1.学位论文应符合本专业方向，论文与专业能力展示内容紧密结合，根据所学理论

知识，针对本人在专业实践中思考的核心问题进行理论研究，兼顾学术性与实践性。具

体形式，可以是本专业领域的专题设计研究型论文，或科学严谨的专题调研报告。 

2.论文应做到主题突出、概念清楚、层次分明、案例真实、文字通顺、论据详实、

论证科学、结论正确。论文的核心部分，必须包括问题的缘起、现状分析、前人研究成

果、本文的研究方法和解决问题的思路等。字数不少于 1万字。所有引文凡引必注，引

用图片应去除水印，重要图例应注明出处。如体量较多，可统一在文末增加附录。 

3.学生应独立完成学位论文的设计方案申报、开题、预答辩、中期考核、毕业答辩

的全过程。如申请进行合作项目，必须经导师组综合核定共同认可，合作者原则上不超

过两人，且每生应有相对独立的论文命题，并独立完成、独立答辩。 

4.学位论文应在导师指导下完成，符合艺术硕士的培养目标，撰写格式应符合扬州

大学统一的规范、标准及体例，杜绝一切学术不端行为。   

（三）毕业考核委员会 

由相关领域具有高级职称的专家 5-7 人组成毕业考核委员会，考核学位申请人专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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能力展示和专业论文答辩是否达到合格水平。 

九、学位授予 

修满规定学分并毕业考核合格者，经授予单位学位委员审核批准，授予艺术硕士专

业学位，颁发艺术硕士学位证书和毕业证书。 

十、其它 

（一）培养方案是制定培养计划及进行培养工作、制定招生计划和学位授予工作的

主要依据。培养方案由学科负责人组织制定，院学位评定委员会批准，报研究生院备案

后实施。培养方案一经批准，必须严格执行，不得随意改动。特殊情况需要修订的，必

须经院学位评定委员会批准，报研究生院审查备案。 

（二）每位硕士生须根据本专业培养方案，在导师的指导下，结合本人实际，在入

学六周内，在研究生教育管理系统上制定出个人培养（学习）计划。 

（三）研究生实践环节的考核标准详见《扬州大学艺术硕士(艺术设计)专业实践、

方案开题申报、毕业环节等实施及认定细则》。 

 

 

 


